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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肖家云 蒙婷

女儿失火烧山，母亲为其“顶罪”，最终，二人双
双入罪。近日，经贵州省平塘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被告人罗某柔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
个月，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
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以包庇罪判处被告人
罗某柔的母亲陈某连有期徒刑十个月。法院宣判
后，二人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女儿失火烧山，母亲帮其“顶罪”

今年 2 月 11 日，正值大年初二，陈某连和女儿
罗某柔、罗某谊以及罗某谊的男朋友赵某权，按照
风俗一同到陈某连亡夫的墓前悼念。清理完墓地周
围的杂草和树枝，罗某柔用打火机将杂草点燃，因
当天风大，燃起的火星被吹到附近的山坡上，引起
森林火灾。

4 人当即用树枝等扑打灭火，但由于风势太大，
没能控制住火势。4 人大声呼喊，请附近村里的人
来帮忙，并拨打了火警电话，在众人的合力扑救下，
山火被扑灭。

“这次烧山面积这么大，肯定要坐牢了，我还没
有结婚，被判刑会影响下一代的。”扑火过程中，罗某
柔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并不停抱怨。罗某柔提
出母亲年纪大，即使坐牢影响也不大，想请母亲替自
己“顶罪”。陈某连也同意帮女儿“顶罪”，姐姐罗某
谊也没反对。后来，罗某谊、罗某柔将 3 人商量的情
况告诉了赵某权，并提出对外一致说火灾是由陈某
连点火造成的。

案发当日，在公安机关调查时，陈某连承认是自
己点燃杂草，引发火灾，同行的 3 人也都说火是由陈
某连引燃的。事后，经调查，过火总面积超 24公顷。

因过火面积达到刑事立案标准，2 月 15 日，平塘
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再次对 4 人进行了讯问。陈
某连仍承认是自己不小心引发山火，其余 3 人也指
证系陈某连失火烧山。2 月 20 日，陈某连被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2 月 27 日，公安机关以陈某连涉嫌失
火罪向平塘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作案工具来源不明，案件存在疑点

平塘县检察院检察官王玲负责承办该案。对她来说，这只是她办理众多刑
事案件中的一起，案情简单，过火面积达到立案标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又
有证人证言相印证，只是一起“小案”。但“小案”并没有让她有所懈怠，她仔细
审查了全案卷宗，认真对照了陈某连的供述和其他同行 3 人的证人证言后，发现
该案没那么简单。

作案工具、作案方式是查清失火罪所必查的。在调查时，公安机关向几人
了解了相关情况。据陈某连交代，4 人都没有携带可以点火的工具，她走到附近
的公路旁拦车，一辆白色轿车停下来，她向司机借了打火机，然后点燃了杂草。

“我不清楚她（陈某连）是用什么工具点火的，使用的工具从哪里来、现在在
哪里我也不知道。”罗某谊在公安机关调查时说。“确实是她（陈某连）点的火，但
是她从哪里找到的点火工具我不清楚，点火的具体过程我也没有看到。”罗某柔
的说法与姐姐基本一致。赵某权也对怎么点的火表示不知情。

“陈某连供述自己是向别人借打火机点的火，可同行的 3 人却说不清楚点火
工具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反复比对公安机关对 4 人做的笔录，王玲觉得事
情比较可疑。为此，她特地来到案发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从墓地到外
围的公路虽然有些距离，但没有遮挡物，视野很开阔。如果陈某连向路过的
白色轿车司机借打火机，其他 3人不可能看不到，4人中肯定有人说谎。

检察官向公安机关反馈了该情况，并建议寻找白色轿车司机。侦查人员调
取了进入案发现场主干道上的监控视频，未发现案发时段有白色轿车进入案发
地及附近区域。经过分析，侦查人员认为，陈某连作了虚假供述。

提出补充侦查意见，查清案件真相

“建议调取 4 人之间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查清打火机来源、核实清楚具体
是谁引发的森林火灾。”检察官认为，几人如果“串供”，很可能会私下议论此事，
于是向公安机关提出了详细的补充侦查意见。

侦查人员调取了 4 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从罗某谊与罗某柔的聊天记录中
发现，两人明确提到火灾是由罗某柔引起的。

公安机关再次讯问陈某连、罗某谊、罗某柔、赵某权 4 人。面对证据，4 人终
于说出了案发时的真相。当天 4 人都在清理杂草，中途罗某柔向几人询问有没
有打火机，罗某谊因在家负责做饭，随身携带了打火机，罗某柔从罗某谊口袋中
拿出打火机，点燃了杂草。3 人虽然商量对外称陈某连点火，但没有想到公安机
关会问得这么细，更没有想到检察官会重返案发现场发现案件疑点。

3 月 4 日，平塘县检察院批准逮捕陈某连。3 月 19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失火
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罗某柔。3 月 21 日，平塘县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
定。4月 9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平塘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罗某柔因用火不慎引发森林火灾，涉嫌失火罪，案发
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指使其母亲帮助自己“顶罪”，其行为涉嫌妨害作证罪。陈某
连为让女儿逃避处罚，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陈述，欲顶替女儿承担刑事责任，其行
为已涉嫌包庇罪。罗某谊为了包庇妹妹的犯罪行为，与妹妹共同指使赵某权作伪
证，涉嫌妨害作证罪。赵某权受罗某谊、罗某柔指使，在明知火灾系罗某柔所为，
为使罗某柔逃避处罚仍作伪证，涉嫌伪证罪。考虑罗某谊、赵某权二人主观恶性
不大，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犯罪情节轻微，该院拟对二人作不起诉处理。

4 月 28 日，平塘县检察院到案发地对此案召开公开听证会，并邀请部分村
民代表参加，听证员一致同意对罗某谊、赵某权作不起诉处理。同日，平塘县
检察院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根据行刑反向衔接要求，将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意见，对罗某
谊、赵某权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以 2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 月 28 日，平塘县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审理后采纳检察机关
的定罪与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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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王倩霞

在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下称“金
三角”）成立公司，开发虚假外汇平台，
再依托技术手段上线虚假投资程序，采
用“杀猪盘”等手段诱骗被害人投资，诈
骗 71 人共计 1700 余万元。经浙江省桐
乡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以诈骗
罪判处诈骗犯罪集团组织者、管理者贺
某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并处罚金 40 万元。该诈骗犯罪集团的
谭某等 43 名被告人因诈骗罪、偷越国

（边）境罪，分别被法院判处八年六个月
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贺
某等 5 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日
前，嘉兴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起由最高
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的特大跨境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尘埃落定。

“投资大师”布下陷阱

2021 年 7 月初，在桐乡做羊毛衫生
意的吴女士偶然收到名叫“杜岩”的微信
好友添加申请。对方称自己在北京从事
金融分析工作。在“杜岩”的朋友圈中，
豪车豪宅是他的生活标配，出入高级场
所更是习以为常。经过几天热聊，吴女
士逐渐放下戒心。

“最近我手上有个稳赚不赔的投资
项目，你要不要试试？”几天后，“杜岩”
告诉吴女士，自己可以帮她向公司特别
申请一个投资名额。出于对“杜岩”的
信任，吴女士决定试试。

根据对方发来的二维码，吴女士
下载了一款名叫“GKFX”的炒外汇
App，并充值了 100 美金。令她意想不
到的是，才过了 10 分钟，账户里的钱
就涨了 40%，吴女士当场提现了 140美
金 。 此 后 她 又 操 作 了 两 次 ， 获 利
20%。随即吴女士被对方拉进了“杜老
师 VIP 信 息 交 流 群 ”。 在 群 里 ，“ 杜

岩”作为投资大师，时常会在群内分
享一些投资之道，加上群友们对他的
疯狂追捧，吴女士更是对他的投资理
财能力深信不疑。

不久，“杜岩”在群内发布了一条美
金投资计划，并私信怂恿吴女士投资。
看着群内争相投资的情景，吴女士狠了
狠心，投资了 1 万美金。本以为这次投
资会像前几次一样顺利，没想到对方却
回复称，吴女士因为操作失误导致投资
全部亏损，同时自己也将面临公司的
处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删除所有
投资记录。不知所措的吴女士只能按
照对方要求进行操作，但对方很快将她
拉黑了。

意识到受骗的吴女士向公安机关
报案。2021 年 7 月，桐乡市公安局立案
侦查后，先后将贺某等 44 人陆续抓获
归案。真名叫肖某的“杜岩”也在被抓
获人员之列。

犯罪团伙境外设局

经过深入侦查，公安机关查获了一
个盘踞在“金三角”的特大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集团。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12月，贺某等
人在“金三角”组建“鸿宇公司”专门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国内招募亲友
到老挝参与诈骗。该诈骗犯罪集团实
行公司化运营，内部各“股东”分工负
责，将团伙成员分为数十个诈骗小组。
吴女士遭遇的外汇投资诈骗只是“鸿宇
公司”的犯罪手段之一，资金盘项目投
资诈骗也是他们的“圈钱大招”。两种
方式的“投资渠道”虽然不同，但诈骗手
段相似。

在吴女士遭遇的外汇投资诈骗中，
团伙成员按照公司“话术”，使用微信等
软件添加被害人，并通过编造金融专业
工作人员人设、对被害人嘘寒问暖等方

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再诱导被害人到
“GKFX”等虚假的外汇平台注册投资。
一开始，诈骗分子会故意让被害人用小
额投资盈利并提现，适时安排团队成员
控制多个微信号，在微信群以及直播间
内充当水军烘托气氛，进一步骗取被害
人的信任。等到被害人放松警惕后，诈
骗分子就会忽悠其加大投资金额。但当
被害人想要再次提现时，他们则通过操
控平台控制被害人盈亏或以流水未达要
求、操作失误等理由拒绝被害人提现，
从而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区别于外汇投资诈骗打感情牌获
取信任的方式，资金盘投资诈骗则是向
被害人热情推荐虚假投资平台，并以注
册送礼品、投资有返利、介绍他人投资
有 提 成 诱 导 被 害 人 注 册 投 资 虚 假 平
台。一旦被害人大额投资长期项目后，
结果将是提现无望、血本无归。

“专案侦办手册”立了大功

案发后，为破解该案侦办存在的难
题，桐乡市检察院依法介入侦查，引导
侦查取证方向。经侦查，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公安机关先后将贺某等人
涉嫌诈骗、偷越国（边）境案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经过认真审查，2022年 12月至 2023
年 12月，桐乡市检察院先后对贺某等人
以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提起公诉。
法院经开庭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根据不同涉
案情形分门别类处置，细化出庭指控方
案、增强指控力度，如根据犯罪人员层
级制定相应的讯问模板，根据不同类型
诈骗设计询问被害人要点，同时要求公
安机关随案移送同步录音录像，对法律
适用、数额认定等问题达成共识、记录
成册，形成“专案侦办手册”。

此后，由桐乡市检察院、公安局
共同编写的“专案侦办手册”被印发
至全国公安机关参照学习。

使用微信等软件添加被害人，并通过编造金融专业工作人员人设、对被害人嘘
寒问暖等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再诱导被害人到虚假的外汇平台注册投资——

发财梦掩盖的大骗局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本报通讯员 牟丹 吴丹

野生蛇，变温动物，一般冬季休眠，
春季苏醒，多个种类被列入《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为了获得非法利
益，唐某和施某林等人自制蛇笼远赴外省
捕蛇，并联系曾某等人非法收购野生蛇。
近日，经湖北省利川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唐某
等 4人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至一年二个
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1 万元至 8000 元不
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曾
某等6人有期徒刑一年至拘役二个月，部
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2023 年 2 月，家住湖南的唐某和施
某林相约外出抓捕野生蛇卖钱，后又邀
约李某和施某力加入。4 人开车到陕
西、重庆、四川多地踩点后，来到重庆市
万州区龙驹镇，发现这一带连接湖北省
利川市谋道镇，山高林密，遂决定在附
近捕蛇。踩好点后，同年 4 月初，4 人将
自制的捕蛇笼和诱饵鹌鹑分别放置在
万州区龙驹镇、罗田镇、白土镇和利川
市谋道镇、建南镇等地的山林中。一个

月后，4人取走笼中的蛇，并联系好湖南
的收购商曾某等人后，再以“甲鱼”的名
义在某物流 App 上下单，通过高速货车
物流运输将所捕野生蛇贩卖至湖南省
汉寿县、洞口县等地，共获利 10万余元。

2023 年 5 月，当地群众发现山里许
多笼中有蛇，遂报警。正在收蛇的唐某
被民警当场抓获。公安机关现场查获唐
某等 4人放置的蛇笼 117个，还未收取的
野生蛇 115条，经鉴定，王锦蛇和黑眉锦
蛇均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动物”。同年
7月，唐某、施某林、李某、施某力被利川
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案发后，收购蛇的
曾某、周某、刘某等 8 人或投案自首，或
被抓获到案。据统计，唐某等 4 人非法
狩猎野生蛇共计1400条2100斤。

承办检察官认为，虽然多名犯罪嫌
疑人不是利川本地人，且收购行为发生
在湖南，但捕猎行为发生在重庆万州和
湖北利川，该案已形成捕猎、运输、收
购、贩卖的交易链条。2023 年 10 月，公
安机关将捕蛇的唐某等 4 人和收购野
生蛇的曾某等 8 人移送至利川市检察
院审查起诉。为精准指控犯罪，检察官
列出 12 条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办案民
警调取涉案人员手机里的电子证据，查
明被捕蛇的托运情况和销赃去向，最终
确定了上述 12人的全部犯罪事实。

在审查起诉阶段，除施某林外，其

余犯罪嫌疑人均自愿认罪认罚。今年
3 月，利川市检察院对唐某等 4 人以涉
嫌非法狩猎罪，对曾某等 6 人以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另有两
人因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检察机关
对其作出不起诉处理。法院审理后于
日前作出上述判决。

不起诉不代表不处罚。野生王锦
蛇既是湖北省，也是湖南省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针对两名被不起诉人的收购行

为，该院行政检察部门认为应当给予行
政处罚，拟将相关线索移交给违法行为
发生地检察机关办理。

同时，为及时解救被困的野生蛇，案
发后，利川市森林公安部门和林业部门迅
速开展了现场勘验和物种认定工作，依次
将笼子里查获的115条野生蛇活体放生到
合适的野外栖息地。当地公安机关和林
业部门将从买蛇人处扣押的569条野生蛇
放生，数百斤的野生蛇死体集中销毁。

翻山跨省只为蛇
湖北利川：斩断一条野生蛇黑灰产业链，捕蛇者收蛇者均涉罪

2023年 7月，利川市检察院就该案与公安机关召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
公室联席会。

姚雯姚雯//漫画漫画


